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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伯來書(三)2:5~3:6比天使微小 

只有藉著神的啟示，才能認識基督(太 11:27)，認識祂是神的兒子(太 16:15-17)，祂的位分

遠超過天使。另一方面，基督降世，成為人的樣式，祂的位分「比天使微小」。不僅如此，

祂又降卑，取了奴僕的形像，成為神的羔羊，和受苦的僕人，被釘死在十字架上。然而，

神卻將祂升為至高(腓 2:9)，遠超一切，讓蒙恩的人不僅脫離罪惡死亡，也與祂合而為一，

並效法祂的腳蹤行(彼前 2:21)，與祂一同受苦，也與祂一同得榮耀(羅 8:17)。 

 

一. 神眷顧世人〔希伯來書 2:5-8〕 

神照祂的形像，按祂的樣式造人，使他們管理世上的一切(創 1:26)，人受造原是榮耀尊貴，

但因犯罪墮落而失去管理的權柄。神的兒子耶穌基督降世，成為人的樣式，勝過罪惡死亡，

為要把人所失去的再奪回來，使在基督裡的人，得以恢復從前神所賜的尊貴和榮耀。 

1. 將來的世界：世界的原文 oikoumene，意思是「世上的居所」，或譯作「普天下」。現今

是被魔鬼〔世界的王〕管轄(弗 2:2; 約 14:30)，但神的心意自始至終是要交給人來管轄。 

a. 過去的世界：神創造天地時，就照自己的形像和樣式造人，叫他們管理神造的一切。 

b. 現今的世界：由於亞當犯罪，聽從蛇的話，順從誰，就作誰的奴僕(羅 6:16)，所以，

亞當就把管理世界的權柄交付撒但(路4:5-6)，全世界就臥在那惡者手下(約一5:19)。 

c. 將來的世界：神應許將來的世界仍要交給人來管轄，末世基督再臨時，世上的國要

成為我主和主基督的國(啟 11:15)。聖徒與基督一同得勝，便與祂一同作王掌權。 

2. 神所眷顧：引用詩篇第 8篇的話，說明神眷顧軟弱的人，特要彰顯神的大能。 

a. 人算什麼：人的原文 enowsh，就是以挪士，意思是「軟弱、無法醫治，必死的人」，

人在脆弱時，才開始求告神(創 4:26)。神看顧虛心痛悔的人(賽 66:2; 57:15)。 

b. 世人算什麼：世人的原文是亞當之子，直譯為「人子」，耶穌在世常自稱是人子。

罪從亞當入了世界，死也就轄管亞當之子，他們常被軟弱所困。神卻眷顧，要拯救

他們。神的兒子降世，稱為末後的亞當，藉著軟弱顯出救恩的大能(林後 13:4)。 

3. 比天使微小：神用地上的塵土造人，將祂的氣息〔靈〕放在人裡面，人有血氣的身體，

也有靈性的身體(林前 15:44)。血氣的身體受到限制，在位分和能力上都比天使微小。 

a. 在今生，人比天使微小，死後，會被天使引到歸宿(路 16:22)。耶穌應許屬祂的人

必從死裡復活，在神的國裡乃像天上的使者，不娶、不嫁，也不會死亡(路 20:34-36)。 

b. 天上聖所尺寸的度量，每肘是一肘零一掌(結 40:5)，人比天使微小一點，人的尺寸

就比天使的尺寸微小一點。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就是這樣被建造(啟 21:12-14, 17)。 

4. 榮耀尊貴為冠冕：榮耀和尊貴是神內在和外顯的屬性，人有神的形像和樣式，就和神

一樣顯出尊貴榮耀。像君王一樣有統管和治理的權柄，和尊貴榮耀的地位。 

a. 派他管理神所造的：在職分上，人要與神同工，遵行神的旨意，成就神的工作。 

b. 萬物都服在他腳下：在位分上，人要與主一同作王，在神所造的萬物中居首位。 

5. 不見萬物都服他：現今的世界萬物服在虛空之下，指望脫離敗壞的轄制(羅 8:19-22)。

但神的應許不在現今的世界，而在將來的世界。基督必要作王(林前 15:25)，就是末世

祂要再臨，坐在榮耀的實座上。聖徒要與祂一同作王，審判世界和天使(林前 6:2-3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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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. 神的眾兒女〔希伯來書 2:9-13〕 

神的兒子基督降世為人，不僅比天使微小，祂還取了奴僕的形像，降卑到至低。祂降生在

馬槽裡，洗門徒的腳，服事眾人，擔當世人的罪，成為罪犯被掛在十字架上。為的是認同

我們，救贖我們，使我們得成為神的兒女，恢復失去的榮耀，與神和好，永遠與祂同在。 

1. 由降卑而高升：彌賽亞是神的兒子，卻降世成為人的樣式，和人一樣有血肉的身體，

並在凡事上受過試探。祂原來遠超過天使，但因降世為人，就暫時比天使微小一點。 

a. 比天使微小：基督生在律法下，受律法的約束，第八日行割禮(路 2:21)；孩童時，

順服世上的父母(路 2:51)。成年後，受約翰的洗，為要盡諸般的義(太 3:13-15)。 

b. 受了死的苦：基督取了奴僕的形像被釘十字架，如先知預言的受苦的僕人，由受苦

進到榮耀(路 24:26; 彼前 1:11)。我們若與祂同受苦，也就與祂同得榮耀(羅 8:17)。 

c. 尊貴與榮耀：基督因甘心降到至卑，就被神升為至高(腓 2:6-11)。基督必要作王，

萬膝要跪拜，萬口要承認，祂是萬王之王，萬主之主，使榮耀歸與神(林前 15:25-28) 

2. 為人人嘗死味：因著亞當犯罪，死就入了世界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後且有審判(來 9:27)。

基督為普天下人的罪作了挽回祭(約一 2:2)，被掛在十字架上，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和

咒詛(彼前 2:24; 加 3:13)，使凡信祂的，不致滅亡，都能蒙拯救(約 3:16; 來 7:25)。 

a. 因著神的恩：神差遣祂的兒子，成為贖罪祭，為我們的罪成了永遠救贖的事，顯出

神極大的恩惠和豐盛的慈愛(來 9:12; 羅 8:3; 5:8; 約一 4:10; 出 34:6-7)。 

b. 嘗了死味：不是淺嘗即止，而是經歷死亡。人生在世，都必要死，只有在基督裡的，

在肉身死亡之前，便能經歷復活的生命(太 16:28; 可 9:1; 路 9:27; 約 8:52)。 

c. 為人人嘗了死味：基督是全世界的救贖主，為普天下人的罪，付了贖價(來 9:28)。

信祂的人雖然死了，也必復活；凡活著信祂的人必永遠不死(約 11:26-27)。 

3. 領眾子進榮耀：神呼召我們成為神的兒女，不僅得救、稱義，也要得榮耀。神使基督

在許多弟兄中作長子，藉著效法耶穌基督的模樣，可以進到永遠的榮耀(羅 8:29-30)。 

a. 基督的本質：基督與父原為一(約 10:30)，祂和父為萬物所屬、萬物所本(羅 11:36)。 

b. 基督的作為：祂是神的長子，要以元帥的身份帶領許多弟兄進到榮耀裡去。「元帥」

或譯：主、君王、創始(徒 3:15; 5:31; 來 12:2)，祂要在凡事上居首位(西 1:18)。 

c. 拯救的方法：藉著受苦難。神的百姓在受苦中，祂也同受苦難(賽 63:9)。 

4. 神人合一：神是獨一的神，萬有都是從祂而來。藉著基督，萬有都要與神和好(西 1:20)。 

a. 成聖之道：神呼召祂的百姓分別為聖，不再屬世界，而是屬神的。只有神是聖潔的，

基督成為肉身時，過著分別為聖的生活，祂也要門徒與祂一樣分別為聖(約 17:19)。 

b. 合而為一：基督與屬祂的人都是出於神(約 17:6)，彼此成為一靈(林前 6:17)，成為

一個身體，基督是元首，屬祂的人就是身上的肢體(林前 12:12; 弗 4:4, 15-16)。 

c. 稱兄道弟：聖徒因著基督成為神的兒女，就稱神為父(約 20:17; 加 4:6)。 

5. 頌讚之歌：作者引用舊約兩段經文述說聖徒與基督的關係，是祂的弟兄，是神的兒女。 

a. 主的弟兄：我要將你的名傳與我的弟兄(詩 22:22)。神的兒子降世為人，成為像吃

我母親奶的兄弟(歌 8:1)，祂稱我們為弟兄也不以為恥，使我們成為神家裡的人。 

b. 神的兒女：我要倚賴祂〔仰望祂〕，看哪，我與神所給我的兒女(賽 8:17-18)。基督

把神的兒女看作神賜給祂的兒女，要與他們合而為一，一個也不失落(約 17:9-12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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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. 基督的救恩〔希伯來書 2:14-18〕 

耶穌基督要將祂的百姓從罪惡裡拯救出來，是藉著祂在十字架上捨命，完成救贖的工作。

罪的工價就是死(羅 6:23)，基督因擔當世人的罪而受死，但自己並沒有罪，所以死不能將

祂拘禁(徒 2:24)。祂戰勝死亡的權勢(林前 15:54-56)，拯救被死亡所轄制的人(啟 1:18)。 

1. 拯救的方式：亞當犯罪後，神說到女人的後裔要傷蛇的頭，蛇要傷他的腳跟(創 3:15)。

這話應驗在基督十字架上的救贖，祂來除滅魔鬼的作為，拯救罪人脫離罪和死的轄制。 

a. 兒女同有血肉之體：基督為女子所生，且生在律法下，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贖出來，

得著兒子的名分(加 4:4-5)。神的兒子降世成為人，好叫世人成為神的兒子。 

b. 藉著死，敗壞掌死權的魔鬼：就是基督十字架的救贖，顯出神的智慧(林前 2:6-9)。 

1) 魔鬼的希臘文 diabolos，是七十譯本中用來指撒但，意思是「控告、毀謗者」。 

2) 「掌死權」可指掌管死亡的黑暗權勢，或稱「陰間的權柄〔門〕(太 16:18)」。

死是從罪來的，魔鬼從起初就犯罪，凡犯罪的就屬魔鬼，被牠轄制(約一 3:8)。 

3) 基督藉十字架的死，傷了魔鬼的頭，除滅魔鬼的作為(約一 3:8)，奪回死亡和

陰間的鑰匙(啟 1:18)，最終死亡、陰間，和魔鬼一同被扔在火湖裡(啟 20:10, 14)。 

c. 罪的工價就是死，而基督完全沒有罪，卻擔當罪的刑罰，使罪人得贖，不是靠金銀

等物，而是憑著基督的寶血，如同無瑕疵、無玷污的羔羊之血(彼前 1:18-19)。 

d. 因怕死而為奴僕：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後且有審判，有許多人懼怕死亡，因為懼怕裡

含著刑罰。在基督裡，充滿生命和慈愛，就把死亡的氣氛和感覺除去(約一 4:16-18)。 

2. 拯救的對象：神應許基督降世，為要拯救世人(提前 1:15)，但神不拯救犯罪墮落的天使。 

a. 不救拔天使：基督降世不是成為天使，而是成為人子；拯救的方式是藉著死，並從

死裡復活。所以，若不死就不能生(林前 15:36)，天使卻不會死，無法被拯救。 

b. 救拔亞伯拉罕的兒女：基督是亞伯拉罕的後裔(創 22:18; 加 3:16)，凡在基督裡的，

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，便領受神的應許，承受神的產業(加 3:29)。 

1) 按著肉體：憑著應許的以撒，和蒙揀選的雅各所傳承的以色列人(羅 9:6-13)。 

2) 憑著信心：指效法亞伯拉罕信之蹤跡去行的人(羅 4:12-13; 約 8:39)。 

3. 成為大祭司：大祭司是介於神和人之間的中保，把人的奉獻和祈求帶到神面前，也把

神的恩典和祝福賜給神的子民。基督是神子，也是人子；可以代表神，也可以代表人。 

a. 凡事與祂的弟兄相同：基督是完全的人，也是完全的神，神性和人性之間沒有矛盾

衝突，而是完全的和諧。祂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，而是虛己，完全認同我們。 

b. 慈悲或譯憐恤(太 5:7)，指對人有憐恤之心，這是神的屬性，神是有憐憫的(出 34:6)，

大祭司要用神的眼光來看，體恤人的軟弱(來 4:15)，並為他們代求。 

c. 忠信就是信實與忠心，這是神的屬性。大祭司要忠於他的職分(撒上 2:35)。人間的

大祭司縱然會失信，但基督卻是忠信的大祭司，祂完成永遠贖罪的事(來 9:12)。 

4. 獻上挽回祭：挽回祭的原文 hilaskomai，原意是「平息神的忿怒」，如舊約的「贖罪祭」，

其目的是重新恢復神與人之間，因著人犯罪而破壞了的關係。基督為普天下人的罪成為

挽回祭，顯明神的愛(約一 2:2; 4:10)。但聖徒要以信心來回應，好顯明神的義(羅 3:26)。 

5. 搭救被試探的人：耶穌曾因被試探而受苦，但祂勝過試探(太 4:1-11)，所以祂就能成為

榜樣，讓聖徒受到試探時，效法祂的腳蹤行，得以進到神的國(彼前 2:21-25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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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. 建造神的家〔希伯來書 3:1-6〕 

基督降世，使神與人和好，也把屬神的人建造成為神的居所(弗 2:22; 彼前 2:5)。祂已升到

天上，要為聖徒預備地方，將來接他們去祂那裡(約 14:2-3)，就是新天新地，新耶路撒冷，

神的帳幕在人間，祂要與人同住，也要他們與祂一同作王(啟 21:3; 22:5)。 

1. 同蒙天召：作者稱讀者為「同蒙天召的聖潔弟兄」，表示與他們在基督的患難、國度、

忍耐一同有分(啟 1:9)。像耶穌一樣活出聖潔的生活，並為祂作見證。 

a. 同蒙天召：教會的希臘文 ekklesia，意思是「蒙召的一群人」。神召我們離開世界，

脫離黑暗的權勢，要進到神愛子的國裡，與眾聖徒在光明中同得基業(西 1:12-13)。

並且一同朝著標竿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們來得的獎賞(腓 3:14)。 

b. 聖潔弟兄：聖潔的原意是「分別為聖」，不再屬世界，不再屬自己，而是屬神的。

神是聖潔的，那召我們的既是聖潔，我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(彼前 1:15) 

2. 基督的身分：神設立基督作使者和大祭司，這兩者都是受指派的，並不是為自己擔職。

兩者的職任都是代表性的：使徒是在人前代表基督，而大祭司則是在神前代表人。 

a. 使者：原文是使徒 apostolos，奉差遣的意思。耶穌是父所差的，照樣祂也要差遣

門徒到世上(約 17:18)。過去神差遣天使傳達信息，而今，差遣使徒傳揚福音。 

b. 大祭司：耶穌是大祭司，把神啟示給人，把人帶到神面前。聖徒在基督裡，也成為

聖潔的祭司、君尊的祭司(彼前 2:5, 9)，把福音廣傳，使神與人和好。 

3. 神設立職分：神設立摩西與基督，使祂與祂的百姓立約。藉著摩西與以色列人立約，

讓摩西成為以色列國的創始者；藉著基督立了新約，使萬國萬民得以成為神的子民。 

a. 基督雖然是神的兒子，祂卻不自作主張，而是完全順從父神給祂的安排，忠心完成

父神給祂的託付。凡父所賜給祂的，沒有一個會失落，都要到帶進榮耀裡去。 

b. 神設立摩西，帶領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領受神賜的律法，經過曠野，預備進迦南地。

摩西在神全家盡忠(民 12:7)，把以色列民帶到約但河邊，完成他的使命。 

4. 基督與摩西：在猶太人的眼中，摩西是最偉大的先知。而彌賽亞是他們所盼望的救主，

兩者之間，彌賽亞比摩西更尊貴，祂不僅遠超過天使，也遠超摩西(太 17:1-8)。 

a. 建房屋的與房屋：人比房屋更尊貴，造物主也比受造的萬物更尊貴。摩西從神領受

律法，但頒佈律法的是神自己，摩西只是神的器皿，把律法傳給以色列人。 

b. 兒子與僕人：摩西在神家中為僕人，盡忠職守，但只是管家，並沒有所有權。他為

基督作見證，證明將來必傳說的事，神要興起一位先知像他(申 18:18)，就是指著

基督。基督在神家中為兒子，治理神的家，是律法和先知所預言的救世主。 

5. 我們是祂的家：教會就是聖徒的集合，是基督所建造的(太 16:18)，被形容是神的殿，

是神藉著聖靈居住的所在(彼前 2:5; 弗 2:19-22)，也被形容為神的家(彼前 4:17)。聖徒

在基督裡，便是敬虔的奧秘，成為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成為神的家(提前 3:15-16)。 

a. 可誇的盼望：誇口的，當指著主誇口。猶太人盼望彌賽亞降臨，建立永恆的國度，

而今彌賽亞來了，雖然國度尚未完全實現，只要能堅持到底，就與祂的國有分。 

b. 膽量：以色列人要進到應許之地，因著 10個探子報惡信，使他們心生畏懼，他們

便錯過得地為業的機會(民 13-14章)。後來神勉勵約書亞剛強壯膽，帶領以色列民

得地為業(書 1:6)。而今神的子民也要剛強壯膽，堅持到底，得著永不衰殘的產業。 


